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充分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着力调结构转方式促升级的意见》（皖政〔2015〕90号）、《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充分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着力调结构转方式促升级的实施意见》（宿政发〔2016〕3号）等文件精神，鼓励企业到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及安徽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等市场上市挂牌交易，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并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对凡是依法在泗县进行工商注册和税务登记的企业，符合拟上市挂牌板块的要求，并与具有保荐资质的证券公司签订上市挂牌合作协议，以及与其他中介机构签订相应服务协议的企业，均可申报纳入泗县上市挂牌后备企业库。被确认为县级上市挂牌后备企业，享受县级上市挂牌奖励政策；同时优先纳入市级上市挂牌后备企业库，享受宿州市上市挂牌奖励政策。
    第三条  企业纳入上市挂牌后备企业库的条件
    1．企业依法在泗县进行工商注册和税务登记；
    2．已制定上市挂牌计划，并与具有保荐资格的证券公司签订上市挂牌合作协议，以及与其他中介机构签订相应的服务协议。
    第四条  企业纳入上市（挂牌）后备企业库的申报程序，应提交以下材料：
    1．泗县上市挂牌后备企业库资源库申报表；
    2．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3．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近三年（新三板挂牌企业二年、省股交中心成长板挂牌企业一年）财务审计报告；
    4．税务部门出具的企业近一年交税证明；
    5．与证券公司等中介机构签订的上市或挂牌辅导协议；
    6．主办券商出具的企业股改完成证明；
    7．其他相关材料。
   第五条 对在主板上市的企业，县政府分阶段给予总额不超过330万元的奖励。其中，在省证监局完成备案时给予30万元的奖励；在国家证监会在审时，给予50万元的奖励；在实现上市后再给予200万元的奖励；首次实现股票融资并用于本地的，按融资额1%再给予奖励（不超过50万元）。境外上市企业按主板上市奖励标准，在实现上市后一次性兑现奖励。
   第六条 对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县政府分阶段给予总额不超过160万元的奖励。其中，完成股份改制并与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主办券商签订协议并支付了首期费用的，资助30万元；企业通过主办券商内部审核成功挂牌，奖励50万元；首次实现融资的，按融资额1%再给予奖励（不超过50万元）；挂牌后的督导费用每年给予10万元补贴，连续补贴3年。
   第七条  对在安徽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成长板挂牌的企业，县政府分阶段给予总额不超过80万元的奖励。其中，企业完成股份改制的，资助10万元；企业成功挂牌的，奖励20万元；首次实现融资的，按融资额1%再给予奖励（不超过50万元）。对在安徽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科技板或农业板挂牌的企业，县政府给予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科技板挂牌企业必须由县科技局推荐，农业板挂牌企业必须由县农委推荐。
    第八条  企业从区域股权市场转向新三板、境内主板（包括中小板、创业板）或境外上市（挂牌）的，资助两者标准之间的差额部分。
   第九条  根据《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充分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着力调结构转方式促升级的实施意见》（宿政发〔2016〕3号）“全市上市挂牌成功的企业，对其因改制而增加的支出进行部分补贴。具体标准按企业申请上市挂牌所披露财务审计报告中税收贡献最高年度的税收（企业新办不动产权证所缴纳的税费除外）超出报告期起始年的上一年度税收贡献计算，其中，对地方贡献部分，由入库地财政（含市县二级）在企业上市挂牌后全额补贴；对中央和省级贡献部分，由市财政和所在地县区政府或园区管委会各承担50%补贴企业。对符合税法规定的资本公积金转增个人股本，不征收个人所得税”。企业上市挂牌前五年内因享受国家和地方有关优惠政策（减免税、财政贴息贷款等）而形成的扶持资金，税务部门在对企业进行规范时，可作为政府无偿扶持资金处理。企业上市挂牌融资到位后五年内，县政府按其上缴税收（不含资源税、耕地占用税、契税、土地使用税）形成地方财力的环比新增部分的50%给予扶持，用于支持企业发展。
    第十条 强化综合金融服务。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要建立担保资源库与上市挂牌后备企业资源库对接机制，把上市挂牌后备企业作为重点服务对象，给予担保费率优惠，年化费率最高不超过1.5%。推广新型政银担合作模式，对单户在保余额2000万元以下的拟上市企业贷款担保业务，纳入政银担“4321”风险分担体系。对上市挂牌培育企业因改制规范补交税款的，其所在地银行业金融机构和政策性融资担保公司通过“税融通”贷款业务给予融资支持。
    第十一条 企业在上市挂牌过程中，对企业资产确权、历史沿革确认、募投项目报批、环评、税收补缴、社保规范、权证办理、无违规证明出具等有关改制上市挂牌事项开辟“绿色通道”，由相关部门委派专人办理，涉及县级权限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全部免除（政府性基金及办理各项审批手续的工本费等必要费用除外）。
    第十二条 拟上市挂牌企业在我县投资新建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县发改、国土、规划、环保、安监、金融等部门优先办理立项预审、转报或核准手续，安排土地使用指标，帮助协调信贷资金。
    第十三条  县政府预算安排的各类技术改造、技术开发、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等专项资金，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拟上市挂牌企业。
    第十四条  县发改、经信、财政、科技、农业、商务等有关部门在申报上级各类政策性资金和发展项目方面，优先支持拟上市挂牌企业。
    第十五条 进入上市挂牌程序的企业，应及时向县推进企业上市挂牌工作领导小组联合办公室申请备案。企业在完成股改、实现挂牌工作后半年内，向县推进企业上市挂牌联合工作办公室提出申请，享受本规定第五条至第八条扶持政策。经县推进企业上市挂牌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后，报县政府批准，由县财政按照国库管理制度规定拨付扶持资金。
    第十六条  企业申报时，应提交以下资料：
    1．企业股份改制、上市（挂牌）资助申请报告（加盖公章）；
    2．企业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副本和与法定中介机构签订的股份改制顾问协议、上市（挂牌）辅导协议等复印件；
    3．证券监管机构核准企业上市（挂牌）的批复文件和安徽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同意企业挂牌的批复文件复印件；
    4．主办券商出具的企业股改、内核完成证明复印件；
    5．企业上市（挂牌）的有关协议复印件；
    6．税务部门出具的企业所得税纳税证明及明细；
    7．其他应补充的材料；
    8．以上材料是复印件的须加盖企业公章并核对原件。
申请享受本规定第九条至第十四条扶持政策的，上市挂牌企业持备案文件直接向有关主管部门提出，可同时抄告县推进企业上市挂牌联合工作办公室。
   第十七条  企业上市挂牌募集资金必须用于在我县新上项目或扩大企业规模项目。上市挂牌企业5年内（上市挂牌之日算起）注册地迁出本县，原享受的改制和上市（挂牌）奖补政策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通知县财政局、县推进企业上市挂牌联合工作办公室负责收回。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之前出台的相关文件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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